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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旅客运输应急预案

为切实加强我县春节运输期间道路旅客运输应急保障能力和组织水平，应对突发事件、旅客高峰疏运、抢险救灾等运输需求，特制定春运旅客运输应急预案。

一、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我县春运应急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特成立应急保障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黄祥灿
副组长：李世敏、余运桔、董凌文、黄  平、黄新秋
成 员：黎  翔、程  珊、林  娟、翁小玲、翁礼栋、黄煜明、卓文钦、郑 颖、刘贵军、黄宏东、熊时中、张世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联系电话：22332255， 办公室主任余运桔同志（兼），办公地点设在县交通运输保障中心，具体负责我县春运应急运输组织与协调。
二、工作职责

1.贯彻上级春运应急领导小组的指示和部署，组织制定和实施辖区应急预案；
2.统一领导，指挥协调本辖区春运旅客运输的紧急事件处置工作；
3.研究制定春运紧急事件处置措施，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及单位实施；
4.向上一级春运应急领导小组提出相关建议和请求；
5.完成县政府和上级春运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重大事项。
三、主要项目

1.春运期间运价政策执行的协调、解释、宣传及相应措施；
2.旅客对客车运价政策不理解发生聚众过激行为时；
3.客运经营者对客车运价政策不理解，发生停运影响旅客出行时；
4.外地游客发生滞留需要支援时；
5.出现恶劣天气造成旅客大量滞留时；
四、预防与监测措施
（一）预防及预警信息收集
1.加强对春运旅客运输市场的监测，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对不稳定因素要及时掌握和研究判断。对可能发生影响突发事件的信息，特别是苗头性信息要进行全面评估和预测，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
2.按照要求及时向市道路运输管理处报送有关报表。
（二）对可能属于重大和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性信息要及时向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最迟不得超过2小时。

（三）接到预警信息后应迅速核实情况。

1.信息属实的，运输企业在迅速向应急领导小组报告的同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2.信息不确定的，各运输企业应积极通过各种渠道进一步核查，评估事件发生可能的方式、影响、规模、影响程度，及时有效地开展先期处置，控制事态发展，将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并将核实情况及时向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
五、应急运输车辆及人员

1.我县春运客运应急运输车辆执行任务时，要按规定线路运行，不得超载，服从运管部门管理。辖区内应急车辆不能满足需要时，应向上一级运管机构报告申请运力支援。

2.春运应急车辆必须经年度审验、检验合格，车辆技术等级达到一、二级。驾驶员有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年龄不超过60周岁，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执行应急任务前，车属单位要对应急车辆进行认真检查，严禁车辆带病运行，并按照规定配备相应的证件和通讯工具。同时，对应急运输人员要进行安全嘱咐，确保安全。

3.客运公交日常投入79部客运车辆和93部公交车运营，高峰时期投入92部客运车辆和112部公交车运营。县公交公司、闽运闽清分公司及县华晨公司共储备10部客运车辆和5部公交车作为应急储备运力，福建远宇物流有限公司和福建长城渣土运输有限公司储备10部货运车辆作为应急储备运力。

六、应急响应

接到突发事件及特别情况的信息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分析研究了解有关情况，研究提出应急措施，并根据事件的紧急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一）对春运期间运价政策调整的协调、解释、宣传及相应措施。
1.贯彻国家节假日运价政策，解释和宣传运价政策；
2.督促各运输企业在客运站设立票价咨询台，宣传运价政策，解答旅客的运价问题，同时要加强与物价部门沟通。
（二）发生旅客对运价政策不理解采取过激行为或客运经营者对运价政策不理解，出现停运影响旅客出行。

1.事件发生后，启动应急预案。由应急领导小组向县委、县政府汇报，领导小组成员赶赴事发现场，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按照行业政策和法规做好解释工作，积极协调，化解矛盾，运用各种措施、方法和手段防止事态扩大及恶化，使社会负面影响降至最小程度。
2.发生严重影响到交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重大突发性群体事件时，应急领导小组向县委、县政府和市运管局汇报。
（三）发生外地游客滞留需要支援

根据上级道路旅客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达的调度指令，启动预案，调度应急储备运力，协助外省疏运旅客，组织车辆参加应急运输，并积极协调解决应急运输中的有关问题。
（四）出现恶劣天气造成旅客大量滞留时，造成道路运输客流积压。

1.事件发生后，启运应急预案，应急领导小组成员立即到位，及时向上级报告，提出应急对策，及时调整客运线路和班次，调度车辆疏运旅客。
2.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达指令，由有关领导带队立即奔赴事发地，协助做好相关工作，一般旅客滞留由应急领导小组负责现场指挥和协调工作，大范围旅客滞留时报请上级应急领导小组指挥和协调。
七、值班制度

客运企业和汽车站及渡口码头都要认真落实值班制度，值班领导和人员必须24小时在岗，保持通讯畅通，不得擅离职守。值班人员要明确职责，熟悉政策，掌握本辖区和本单位的运力储备情况，遇到紧急情况立即向值班领导报告。值班电话22332255，传真电话22312697。

八、责任追究

各有关单位及人员要高度重视春运的应急保障工作，积极参与，认真完成。对在春运应急保障中工作突出的单位及个人要通报表彰，对没有按时制定或没有有效落实本辖区应急预案的，对有关单位要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有关领导责任。对拒不执行命令、玩忽职守、推诿扯皮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处理。

 


